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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發展與產品永續性誘因理

論與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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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產品設計階段將影響產品生命週期 80% 的環境衝擊，因此，缺乏環境完整性思維是

現行固體廢棄物管理策略的限制。本研究建立產品生命週期收費制度，探討產品生命週

期環境完整性與產品永續性誘因設計問題，以及分析綠色投資短視問題。本研究發現如

下：(1) 最終產品處置之差別費率相較於固定費率，可提高廠商對產品環境化設計的誘

因；(2) 以排放量為費基，相較以廢棄物量為費基，具有較高的生態化設計投資誘因；(3) 

差別費率下，較高污染密集廠商或產業愈具有清潔生產的誘因；(4) 提高消費者綠色產品

偏好，是激勵綠色生產的重要驅動力；(5) 建立產品永續性等級，創造綠色產品外部效益

內部化，是因應廠商投資短視行為的重要誘因設計。本研究進一步以國內資料，驗證相

關的學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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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發展與產品永續性誘因理

論與實證 
顏素真、李堅明 

壹、前言 

全球每年大約有 10.3 億噸的城市廢棄物 (municipal waste) 產生，預計至 2025 年將

成長至 22 億噸，全球固體廢物管理的年均成本預計將會從 2,050 億美元增加到 3,750 億

美元 (Hoornweg and Bhada-Tata, 2012)。每年約有 50% 的城市預算都花費在廢棄物管理 

(Hyman et al., 2013)，形成國家與社會巨大的經濟與環境成本負擔。Rada and Cioca (2017) 

指出提高固體廢棄回收，是國家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且環境化設計可有效的降低

約 80% 的環境衝擊，已成為歐盟循環經濟 2.0 的重要施政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因此，如何透過源頭的環境化設計，減少廢棄物產生量、提升回收再利用效率，達到降

低產業溫室氣體排放與環境衝擊目的，已成為固體廢棄物管理的重要課題 (Wilson et al., 

2015)，例如歐盟為達到 2050 年碳中和 (carbon neutral)，已將循環經濟 (circular economy) 

列為綠色政綱 (EU Green Deal) 的重要施政目標 (Von der Leyen, 2019)，進而建立原物料

自主性、廢棄物回收、二次料市場及產品技術創新四大循環經濟發展指標構面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Moraga et al., 2019)。由於產品環境化設計有助廢棄物最小化及資源使

用效率提升，已成為國家循環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策略，然而，目前廢棄物處理收費制度

尚無法有效提升企業產品環境化設計投資誘因，此外，有限理性的經濟個體普遍捷思 

(heuristic) 現象 (例如以簡易的回收期進行投資決策) (Tversky and Kahneman, 1983)，以及

短視 (myopic) 現象 (例如設定較高的折現率) (Nordhaus, 2013)，限制廠商的環境生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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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投資誘因及環境完整性目標的達成。 

延長生產者責任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 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開始

發展，目的在於界定生產者應承擔產品的生命週期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責任 1，

並透過廢棄物處理費與押金退還等制度，激勵廢棄物回收率，降低原生料使用，達到降

低環境衝擊目的 (OECD, 2016)。爰此，EPR 是世界公認的高效率廢物管理政策，可延長

產品使用年限，減少固體廢棄物，提升社會福祉 (Runkel, 2003)，並有助提升企業社會責

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Fleckinger and Glachant, 2010)。在 EPR 制度推動

下，產品生命週期評估與環境政策結合成為重要發展趨勢，例如環境標誌與宣告 

(Environmental Labels and Declarations, EL&D)2、延長企業生產者責任制度、產品環境化

設計 (design-for-environment, DfE)、產品永續設計 (sustainable product design/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 DfS)、產品生命週期各環節設計 (design for X, DfX)3 及綠色採購等，將企

業承擔的環境責任由廠區內延伸至產品的最終處置，目的在提高企業產品環境化管理的

誘因，從而提升整體環境品質 (Lindhqvist, 2000)。Bovea and Vidal (2004) 指出，透過產

品生命週期評估，衡量產品環境成本並透過產品環境化設計，可以提高消費者願付價格，

達到企業與環境永續發展的目標 4。 

                                                                                                                                                         
1 EPR 與環境稅一樣，屬於使用者付費的環境政策工具，其主要策略是鼓勵企業回收與

再利用其生產產品，相較於最終產品的焚化及掩埋而言，更具降低環境損害之效果。

台灣實際操作上，是企業預付最終處置費方式，委辦第三單位 (回收業與處理業) 回收

處理最終產品。 
2 國際間為配合綠色消費導向所設計的環境管理工具，讓消費者選擇有利於環境的產

品，間接促使廠商因市場消費需求，開發有利於環境的產品，在我國稱為環保標章。 
3 X 代表產品生命週期或其中某一環節，如裝配、製造、維修、品質、材料成本等。 
4 有關 EPR 的法令制定，歐盟議會已於 2000 年通過汽車最終處置相關指令，緊接著積極

推動電子產品廢棄物 (waste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WEEE) 指令。除了歐盟

之外，日本與台灣政府亦針對電視機、電冰箱、冷氣機及洗衣機等家庭電器產品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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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環境化設計可以提升廢棄物回收率、二次料市場發展及產品技術創新等，有助

國家循環經濟發展 (Moraga et al., 2019)，由於環境化設計與管理是以產品生命週期觀點

出發，80%在設計階段就已經決定，產品投入市場後便難以再改善其對環境的衝擊 

(OECD, 2016)。然而，目前 EPR 收費制度較著重於產品生命週期末端的廢棄物管理，而

較忽略源頭產品環境化設計的誘因提升，是目前 EPR 收費制度不足之處。隨著產品生命

週期管理的觀念興起，如何建立廢棄物總量管制觀念，亦逐漸受到重視，Cerin and Karlson 

(2002) 研究易利信 (Ericsson) 的個案發現，廠區 (包括資源投入、生產與運輸活動等) 

CO2 排放量僅占產品生命週期總排放量的 11%，剩餘的 89% 排放量則排放至環境體，終

究成為政府與全體國民的負擔，從而提出產品生命週期 (product life cycle, PLC) 排放交

易 (emission trading) 制度的觀念。Walls and Palmer (2001) 認為應以整體產品生命週期

作為訂定適當環境政策的依據，基於此，歐盟更將此作為界定生產者責任的法律基礎，

稱為整合性產品政策 (integrated product policy, IPP)5；日本透過法令促使產品輕量化及減

少產品包裝 (Hosoda, 2004; OECD, 2014)6。Li and Geiser (2005) 以美國為例，認為環境責

任的政府採購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public procurement, ERPP) 是所有整合性產品

政策工具 (包括環保標章及延長生產者責任) 之中，最重要的驅動力。 

推動產品環境化設計投資與促進產品永續性，是降低產品生命週期環境負荷的最佳

策略。然而，在經濟個體重視損失的價值偏好下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例如重

視設備沉沒成本的稟賦效應 (endowment effect) (Kahneman et al., 1991)，即使有利投資，

                                                                                                                                                         

回收處理費。 
5 IPP 是指考量產品的生命週期，並利用多樣的政策工具 (如環保標章、延長生產者責任、

綠色採購等) 以改善產品的環境績效。其目標在於達成價格公正、刺激綠色產品需求、

與增加綠色生產。 
6 2006 年日本提出「容器包裝循環再利用法令修正案」，促使日本綠茶飲品生產者使用

更輕薄的寶特瓶 (PET) 裝填綠茶，以及停止生產有色寶特瓶飲品，用綠色標籤替代綠

色寶特瓶 (有色寶特瓶影響透明寶特瓶的分類、回收與再利用)。 



−212−  循環經濟發展與產品永續性誘因理論與實證 

(6) 
 

也不輕易進行，產生維持現狀的偏誤 (status-quo bias) (Samuelson and Zeckhauser,1988)，

即不隨意汰舊換新。Allcott and Greenstone (2012) 指出，經濟個體在有限理性 (或資訊不

完全) 下，投資決策會出現「投資無效率」(investment inefficiency) 現象，亦即，投資水

準不足，稱為「投資缺口」(investment gap)。這種現象導因於經濟個體的短視行為 (myopic 

behavior)，例如過高的折現率 (discount rate)，導致低估未來投資效益，因此，也稱「成

本短視」(cost myopic) 現象，從而，延緩一個具成本效益 (較低或合理折現率) 的節能投

資計畫，產生「能源矛盾」現象 (Norhaus, 2013)。Thaler and Sunstein (2008) 指出，透過

適當的制度設計與安排，將可誘導有限理性的經濟個體，將其短視 (myopic) 決策，推向

長期遠見 (farsighted) 思考決策，稱為「推力」(nudge)。 

綜上可知，徵收廢棄物處理費是當前各國推動 EPR 制度的最重要政策措施，透過適

當的收費制度設計，可以鼓勵或要求生產者承擔產品生命週期的財務或環境責任。我國

於 1997 年 (民國 86 年) 3 月 28 日公告修正廢棄物清理法第十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之一，

首度將 EPR 制度的精神納入我國資源回收相關政策與法規之中，並透過收費制度，提高

管理效率。然而，目前所推動的收費制度，僅關注廠區外固體廢棄物管理，尚未連結至

廠區內污染排放的整合管理，因此，無法真正達成提高企業產品環境化設計或綠色生產

誘因目標 7。鑑於此，如何在現行收費制度下，提出一套開創性的制度設計方式，以提高

企業綠色生產誘因，並分析廠商綠色投資短視行為之原因，提供政府施政之參考，這是

本文的研究目的。 

環境化設計已成為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亦是延長生產者責任的重要政策意

涵。文獻上，雖然可見 Cerin and Karlson (2002) 產品生命週期排放交易制度及 Walls and 

Palmer (2001) 的整體產品生命週期作為訂定適當環境政策，然而，尚缺乏整合溫室氣體

                                                                                                                                                         
7 我國對責任業者的收費費率，隨其產品而不同，但每一種產品的回收清除處理費為固

定費率 (李堅明等，2015)，即生產同產品的所有業者，繳納相同費率，每二個月繳費

一次 (一期)，例如生產 PET 汽水業者每期應繳費用= PET 費率 (元/公斤) × 應繳費重

量 (公斤)，應繳費重量計算方式：PET 瓶空重 (公斤/支) × PET 瓶購入量 (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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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及產品永續性誘因設計，這是本研究與文獻的主要差異，此外，本研究以國內課徵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之產品環境化設計差別費率進行實證分析，驗證學理結

果，為本文的重要貢獻。本文章節安排上，第二節首先分析現行產品生命週期收費模型，

第三節探討產品永續性設計誘因，第四節為產品環境化設計實證分析，第五節是本文結

論與建議。 

貳、產品生命週期收費模型 

完整產品生命週期應包括生產投入、生產製程、產品消費與產品最終處置四大階段，

由於產品消費階段涉及問題較複雜，不包括在本文的分析範疇內，易言之，本文所指稱

產品生命週期僅包括生產投入 ( ,pt atK K )、生產製程 ( ( )t ptq K ) 及產品最終處置 ( pt e與

q tt q ) 三層面。本文模型主要參考 Cerin and Karlson (2002) 的產品生命週期排放交易制

度，以及 Walls and Palmer (2001) 的整體產品生命週期作為訂定適當環境政策模型設計。 

一、基本模型與求解 

廠商同時面對廠區內生產製程排放溫室氣體 (或空氣與水污染) (以下簡化以溫室氣

體排放表示) 之排放費及廠區外之產品最終處理費的情況下，假設產品最終處理費採取

從量收費方式，則該費用宛如廠商變動成本的一部分。此外，在當前收費制度下，無論

產品環境化程度如何，並不會改變廠商繳交之最終處理費費率，換言之，在此制度下，

廠商沒有環境化產品設計之誘因。因此，同時考量廠區內 (生產製程之溫室氣體排放) 及

廠區外 (產品最終處置) 之收費問題，建構之產品生命週期收費制度 (product life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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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 fee model, PLCEFM) 的廠商最適控制模型如下所示 8： 

 
 

0

T rt
tMax e dtπ−∫  (1) 

 . . ( )t t pt p pt a at p t q ts t Pq K v I v I t e t qπ = − − − −                   (2a) 

pt pt p ptK I Kδ= −                              (2b) 

at at a atK I Kδ= −                              (2c) 

                   ( ) ( ) 0t t pt t ate s K h K= − ≥                           (2d) 

 
其中， tπ 為廠商利潤函數； rte− 為折現因子 (discount factor)，r 為折現率 (discount rate)；

P 為商品價格，假設商品市場完全競爭，故其值固定； tq 為生產量，是生產性資本 ( ptK ) 

的準凹函數 (quasi-concave function)，亦即 / 0t ptq K∂ ∂ ≥ 且 2 2/ 0t ptq K∂ ∂ ≤ ； pv 與 av 分別是

生產性投資 ( ptI ) 及防治性投資 ( atI ) 的單位價格，假設固定；式 (2b) 及式 (2c) 分別

為生產性資本 ( ptK ) 與防治性資本 ( atK ) 的累積方程式； pδ 與 aδ 分別為生產性資本 

( ptK ) 及防治性資本 ( atK ) 的折舊率； pte 為產品生產淨溫室氣體排放量，是溫室氣體總

排放量 ( ( )t pts K ) 扣除防治量 ( ( )t ath K ) 之餘額，且 / 0t pts K∂ ∂ > 及 / 0t ath K∂ ∂ > ，分別表

示溫室氣體排放量與防治量隨生產性資本與防治性資本增加而增加，此外，假設

2 2/ 0t pts K∂ ∂ ≥ ，表示溫室氣體排放量遞增增加； pt 與 qt 分別表示單位溫室氣體排放費率 

(以下簡稱碳費費率) 與產品 (或固體廢棄物) 最終處置費費率，假設外生固定。此外，

本文為簡化分析，假設所有的投資均沒有調整成本 (adjustment cost)，則上述問題之當期

Hamiltonian 函數與最適解，如下所示 (下標 t 省略)： 

 
 ( ) ( ) ( )c p p p a a p q p p p p a a a aH Pq K v I v I t e t q I K I Kλ δ λ δ= − − − − + − + −  

                                                                                                                                                         
8 本文旨在探討產品污染控制與環境化設計問題，亦即，僅探討最適資本選擇問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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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c
p p

p

H
v

I
λ

∂
= − + =

∂
 (3) 

 

 0c
a a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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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p p q p p p p

p p p

H q sr t P t r
K K K

λ λ λ δ λ
∂ ∂ ∂

= − + = − + + +
∂ ∂ ∂

  (5) 

 

 c
a a p a a a

a a

H hr t r
K K

λ λ λ δ λ
∂ ∂

= − + = − + +
∂ ∂

  (6) 

 
在長期穩定均衡 (steady state) 下，令 0p aλ λ= =  ，則由式 (5) 與式 (6) 可分別獲得： 

 

 [( ) ] /( )p q p p
p p

q sP t t r
K K

λ δ∂ ∂
= − − +

∂ ∂
 (5a) 

 

 /( )a p a
a

ht r
K

λ δ∂
= +

∂
 (6a) 

 
再將式 (5a) 與式 (6a) 分別帶入式 (3) 與式 (4)，可以獲得最適生產性與防治性資

本水準方程式如下： 

 

 ( ) ( )q p p p
p p

q sP t t v r
K K

δ∂ ∂
− = + +

∂ ∂
 (3a) 

 

                                                                                                                                                         

簡化模型分析，生產函數沒有納入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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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a a
a

ht v r
K

δ∂
= +

∂
 (4a) 

 
式 (3a) 為最適生產性資本方程式，其等號左邊表示生產資本的淨邊際產值 (value of 

marginal product, VMP)，為生產性資本增加一單位新增收益 ( / pP q K∂ ∂ ) 扣除繳交之最終

處置費 ( /q pt q K∂ ∂ )，等號右邊表示生產性投資的邊際要素成本 (或稱使用者成本)，分別

由生產性資本增加一單位所增加的碳費支出 ( /p pt s K∂ ∂ )、以及租賃價格 ( ( )p pv rδ + )所

構成。式 (4a) 為最適防治性資本方程式，其等號左邊表示防治性資本的邊際產值，為增

加一單位防治性資本可減少之碳費成本 (廠區內) ( /p at h K∂ ∂ )，等號右邊表示防治性投資

的邊際要素成本 (或稱使用者成本)，由租賃價格 (( ( )a av rδ + ) 所構成。 

二、排放費率 (tp) 影響 

排放費率 ( pt ) 的改變將同時影響最適生產性資本 (見式(3a)) 及最適防治性資本 

(見式(4a))，從而影響淨溫室氣體 (或污染) 排放量 (見式(2d))。圖 1(a) 為最適生產性資

本存量決定示意圖 (亦即式(3a))；圖 1(b) 為生產性資本與排放量關係圖；圖 1(c) 為排放

量與防治性資本關係圖 (為容易示意，以線性呈現)；圖 1(d) 為最適防治性資本存量決定

示 意 圖。 假設 原先 排放 費 費率 為 0
pt ， 對應 的生 產 性資 本的 淨邊 際產 值為

0 ( )( / )
pK q pVMP P t q K= − ∂ ∂ ，邊際成本為 0 0 ( / ) ( )

pK p p p pMC t s K v rδ= ∂ ∂ + + ；對應的防治性資

本的邊際產值 0 0 ( / )
aK p aVMP t h K= ∂ ∂ ，邊際成本為 0 ( )

aK a aMC v rδ= + ，獲得的最適生產性資

本、防治性資本及最適排放量分別為 0
pK 、 0

aK 及 0e ，詳如圖 1 所示。倘若 pt 提高至 1
pt ，

則生產性資本的邊際成本增加至 1
pKMC ，對應的最適生產性資本為 1

pK ；防治性資本的邊

際產值增加至 1
aKVMP ，最適防治資本增加至 1

aK 。由於 aK 增加，因此，圖 1(b) 曲線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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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且 pK 減少，因此圖 1(c) 曲線將右移，綜合上述效果，最適淨溫室氣體 (或污染) 排

放量減少至 1e ，隱含環境品質改善。 

最終處置處理費 ( qt ) 僅影響生產性資本 (詳見式(3a))，亦即如果 qt 提高，將降低生

產性資本的淨邊際產值，從而，減少最適生產性資本。其討論與排放費雷同，不再贅述。 

綜合上述分析，獲得本研究結果 1 如下： 

 

【結果 1】提高排放費費率及最終處置費費率，可以達到改善環境品質目的。 

 
圖 1  提高排放費與最終處置費費率之減排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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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產品永續性誘因設計 

一、最終處置差別費率之影響 

在產品最終處置收費制度下，雖然已部分延長生產者環境責任，然而，在傳統固定

收費制度下，廠商並沒有足夠誘因進行減排活動，因此，如果採取差別費率制度，亦即

( )q qt t q= ，且 / 0qt q∂ ∂ > ，表示費率隨生產量累進增加，則式 (3a) 將修改為 9： 

 

 ( ) ( )q
q p p p

p p

t q sP t q t v r
q K K

δ
∂  ∂ ∂

− + = + + ∂ ∂ ∂ 
 (3b) 

 
比較式 (3a) 與式 (3b) 可以發現，最終產品處置差別費率下，生產性資本的淨邊際

產值較低，表示將獲得較低的生產性資本，因此，減少廠區內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較

低產品最終處置量，從而，在防治性資本不變下 (因為式 (4a) 沒有改變)，亦即防治量

不變，則淨溫室氣體排放水準將降低，此外，廠區外之最終處置量亦較低，表示廠區外

固體廢棄物量較低，隱含差別費率制度下，可獲得較佳的環境品質。 

上述分析，亦可由圖 2 說明之：圖 2(a) 為式 (3) 最適生產性資本方程式示意圖；圖

2(b) 為 45o線，最適生產性資本轉換示意關係圖；圖 2(c) 為生產性資本與產量 (或最終

處置量) 關係圖，兩者呈正向關係；圖 2(d) 為污染排放量與產量 (或最終處置量) 關係

圖，兩者呈正向關係。在沒有差別費率下，生產性資本為 0
pK  (如圖 2(a) 之 a 點所示)，

則生產量 (或最終處理量) 為 0q  (如圖 2(c) 之 a′′點所示)，污染排放量為 0e  (如圖 2(d) 

                                                                                                                                                         
9 此種差別費率制度，已相當程度考量產品環境化設計之誘因，換言之，費率隨著產量

增加而增加，將可觸動廠商污染排放減量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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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a′′′點所示)；在有差別費率下，生產性資本減少為 1
pK  (如圖 2(a) 之 b 點所示)，則生產

量 (或最終處理量) 減少為 1q  (如圖 2(c) 之 b′′點所示)，污染排放量減少為 1e  (如圖 2(d) 

之 b′′′點所示)。 

上述分析結果，顯示差別費率制度將同時減少廢棄物最終處置量及污染排放量，隱

含有利環境品質改善。獲得本文結果 2 如下： 

【結果 2】產品最終處置採取差別費率制度相較於固定費率而言，具有較高環境誘因效

果，可同時降低廠區內排放量以及廠區外固體廢棄物最終處置量，換言之，將獲致較

高環境品質。 

 
圖 2  最終處置差別費率對環境品質影響效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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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化設計誘因 

雖然差別費率制度可以改善環境品質，然而，生產性資本降低，易言之，將以犧牲

廠商的經濟利益為代價，不利經濟發展。獲得上述結果，主要原因是沒有考量廠商的產

品環境化設計的誘因行為，接下來，本文將進一步考量廠商具有產品環境化設計誘因行

為，分析對廠商經濟與整體環境品質之影響。Calcott and Walls (2005) 的研究認為，依產

品可回收再利用的程度 (degree of recyclability) 課徵生產者不同的稅費或給予不同的補

貼，可促使生產者改變產品設計。近年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與已開發國家積極發展與

推動資源循環議題「3R」的概念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Hyman et al., 2013; Wilson et 

al., 2015) 與環境管理相關規範 10，認為產品製造與生產應考量減量 (reduce)、再使用 

(reuse)、物料回收 (recycle)等因子，一般而言，產品環境化設計型態包括：(1) 產品輕薄

化：減少物料使用及運輸重量；(2) 不含或禁用有害成分，例如危害物質限用指令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RoHS)、包裝及廢包廢棄物指令 (Packaging and 

Packaging Waste, PPW)；(3) 易於回收處理與再利用：例如拆解容易度、降低容積或重量、

單一材質、可處理再製、資源再利用率、降低產品最終廢棄處理量 (掩埋或焚化處理量)；

(4) 環保材質：產品使用再生料或生物可分解材料等四大類型。 
綜上，假設政府修正產品最終處置收費方式，而考量產品環境化程度 (或環境友善

程度)，亦即 ˆdt q，其中 q̂ kq= 稱為環境化產品水準 11，為產品環境化因子 k 與產量的乘積，

                                                                                                                                                         
10 歐盟包裝及廢包廢棄物指令 (Packaging and Packaging Waste, PPW) 於 1994 年 12 月公

佈，除減少使用或出售內含有毒物質的包裝材料外，亦重視任何材質的包裝再使用包

裝廢棄物之再生及其他形式之回收再利用，減少廢棄物之最終處置。另日本以 3R 概念

為基礎，提出「容器包裝循環再利用法令修正案」，同註 6 之說明。 
11 本文產品環境化因子先考量減少產品物料使用及產品最終廢棄物產生量作為研究標

的。由於最終產品處理排放污染物與生產製程不一定相同，因此，費率以 dt 表示，以

示與 qt 之差異。且為了方便比較，假設 dt 仍採取差別費率。 



 應用經濟論叢， 112 期，民國 111 年 12 月  −221−  

(15) 
 

k 愈小表示產品環境化程度愈高，可降低產品最終處置量，然而，環境化設計需要資本投

入，亦即 ( ( )dk k K= )，其中， dK 為環境化資本投入，且 / 0dk K∂ ∂ < ，表示環境化設計

資本投入愈多，產品環境化程度愈高，則最終處置量愈少。考量廠商環境化設計投資最

適行為，重寫當期 Hamiltonian 函數如下所示 (下標 t 省略)： 

 ( ) ( ) ( ) ( )c d p p p a a d d p q p p p p a a a aH Pk K q K v I v I v I t e t kq I K I Kλ δ λ δ= − − − − − + − + −  

 ( )d d d dI Kλ δ+ −  

 
透過模型重新求解，則除了防治性資本最適方程式不變之外，生產性資本與環境化

設計資本最適方程式如下 12： 

 

( ) ( )d
d p p p

p p

t q sP k t q t v r
q K K

δ
∂  ∂ ∂

− + = + + ∂ ∂ ∂ 
                  (3c) 

 

                     
ˆˆ( ) ( )

ˆ
d

d d d
d

t q kP t q v r
q k K

δ
∂ ∂ ∂

− − − = +
∂ ∂ ∂

                      (7a) 

 
在差別費率制度下，最終處置費費率將受到環境化產品水準  ( q̂ ) ，且

ˆ ˆ( / ) ( / )d d dt q q t q q∂ ∂ = ∂ ∂ ，因此，最適生產性資本與最適環境化設計資本方程式，分別如

式 (3c) 與式 (7a) 所示。比較式 (3b) 與式 (3c)，由於 0 1k< < ，表示考量產品環境化

設計收費制度之生產性資本邊際產值 (式(3c)左邊) 將較高，隱含較高的生產性資本存

量。式  (7a) 的經濟意義指出，增加一單位環境化資本存量將提高產品環境化程度  

( / 0dk K−∂ ∂ > )，從而降低單位產品最終處置費用 (差別費率)，再乘上產量即等於總減少

之處置費支出 (等號左邊)，構成環境化資本投資的邊際效益。 

                                                                                                                                                         
12 為比較環境化設計資本的最適方程式，在此需加入一條移動方程式，即環境化資本 

( idtK ) 的累積方程式： idt idt d idtK I Kδ= − ，其中 idtI 為環境化投資， dδ 為環境化資本的

折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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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分析，在最終處置費考量產品環境化因素下，將同時增加廠商的生產性資

本存量與環境化設計資本存量，前者，將增加最終廢棄物處理量，然而，產品環境化設

計資本，將增加產品回收再利用率，降低產品最終處置量，因此，對於最終處置量或環

境品質衝擊的影響效果不確定，必須視生產性資本與環境化資本的影響效果而定 13。說

明如下： 

納入環境化設計的生產量 (或最終處理量) 為 q̂ kq= ，受到環境化因子與生產量影

響，全微分前式，獲得： 

 

 
p d

q kdq k q
K K
∂ ∂

= +
∂ ∂

  (8) 

 
式 (8) 為產品最終處理量的變化，與生產性資本呈正向關係 ( ( / ) 0pk q K∂ ∂ > )，與環

境化資本呈反向關係 ( ( / ) 0dq k K∂ ∂ < )，可知，經環境化設計的產品最終處理量 (或環境

總污染排放量) 的變化不確定 ( 0dq ≥<
 )。易言之，如果環境化程度足夠高，則最終產品處

理量將降低，有助國家循環經濟發展，及改善環境品質。 

上述分析，亦可由圖 3 說明之：圖 3(a) 為生產性資本與產量 (或最終處理量) 關係

圖，產量與生產性資本呈正相關；圖 3(b) 為環境化設計資本與環境化因子的關係圖，兩

者呈負相關；圖 3(c) 為環境化因子與環境化產量 (或最終處理量) 關係圖，兩者呈正相

關。假設在沒有環境化設計資本的情況下，如果生產性資本為 0
pK ，則生產量 (或最終處

理量) 為 0q 如圖 3(a) 之 a 點所示；如果生產性資本增加至 1
pK ，則生產量 (或最終處理量) 

增加為 1q 如圖 3(a) 之 b 點所示。可知，最終處理量增加，惡化環境品質。導入環境化設

計資本，如果環境化設計資本不夠高，如圖 3(b) 為 0
dK ，對應的環境化因子為 0k ，如圖

                                                                                                                                                         
13 由於最終產品處理排放污染物與生產製程排放污染不一定相同，因此，本文最終處置

排放之費率以 dt 表示，取其一般化設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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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之 a′點所示，則生產量 (或最終處理量) 為 0 0 1q̂ k q= ，如圖 3(c) 之 a′′點所示，雖然，

降低環境化設計的最終處理量 ( 0 1q̂ q< )，但仍然高於 0q ，易言之，仍然增加最終處理量，

增加環境負荷。如果環境設計化資本足夠高，如圖 3(b) 為 1
dK ，對應的環境化因子為 1k ，

如圖 3(b) 之 b′點所示，則生產量 (或最終處理量) 為 1 1 1q̂ k q= ，如圖 3(c) 之 b′′點所示，

顯示，最終處理量 ( 11q̂ ) 低於 0q ，隱含降低最終處理量，及環境負荷。獲得本文結果 3

如下： 
【結果 3】差別費率制度下，將誘發廠商產品環境化行為，將降低最終處置的環境衝擊，

然而，總環境品質的變化不確定。 

 
圖 3  環境化設計對最終處理量的影響效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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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命週期排放費之影響 

由於產品經最終處置 (無論是焚化或掩埋) 後，終將排放污染物 (例如溫室氣體排放

量)，因此，本文接下來將以最終產品處置產生之排放量 ( de ) 為費基，亦即 d dt e ，其中

ˆ( )d de e q= 為產品環境化產量的函數 14，為簡化分析，假設排放量與最終處置量呈固定比

例關係，亦即 ˆde qβ= ， β 為最終產品排放係數 (emission factor)，且 0β > 15； pt 為產品

最終處置單位排放費  (假設固定 )。考量上述因子之廠商最適化行為，重寫當期

Hamiltonian 函數如下所示 (下標 t 省略)： 

 
 ˆ ˆ ˆ ˆ( ) ( , ) ( ) ( )c p d p p a a d d p q p p p p a a a aH P q q K K v I v I v I t q t q I K I Kβ λ δ λ δ= − − − − − + − + −  

 ( )d d d dI Kλ δ+ −  

 
則除了防治性資本最適方程式不變之外，生產性資本與環境化資本最適方程式如下： 

 

( ( ) ( )d
d p p p

p p

t q sP k t q t v r
q K K

β δ
∂  ∂ ∂

− + = + + ∂ ∂ ∂ 
                   (3d) 

 

ˆˆ( ) ( )
ˆ
d

d d d
d

t q kP t q v r
q k K

β β δ
∂ ∂ ∂

− − − = +
∂ ∂ ∂

                     (7b) 

 

                                                                                                                                                         
14 由於最終產品處理排放污染物與生產製程排放污染不一定相同，因此，本文最終處置

排放之費率以 dt 表示，取其一般化設定方式。 

15 排放係數定義為排放量與產量之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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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生產性資本的影響，可以比較式 (3c) 與式 (3d)，則最適生產性資本之差異 16，

決定於 β 值，倘若 1β >  (高排放係數) 則生產性資本的淨邊際產值較低，降低生產性資

本存量，有助環境品質改善；倘若1 0β> >  (低排放係數) 則生產性資本的淨邊際產值較

高，提高生產性資本存量，不利環境品質。 

式 (7b) 之經濟意義指出，在產品最終處置排放費制度下，排放係數 ( β ) 是影響廠

商最適環境化資本存量的因素之一，且排放係數愈高的廠商，其環境化資本投資所創造

的效益愈高，隱含其環境化資本投資水準較高，有利於環境品質維護。圖 4(a) 為最適環

境化設計資本水準決定的示意圖 (亦即式(7b))；圖 4(b) 為環境化設計資本存量與環境化

程度關係圖；圖 4(c) 為環境化程度與環境化產品關係圖。假設原先排放係數為 0β ，其對

應 的 邊 際 產 值 與 邊 際 成 本 分 別 為 0
0 ( ( / ) )( / )

dK d d dVMP q t t q q k Kβ= − + ∂ ∂ ∂ ∂ 及

( )
dK d dMC v rδ= + ，獲得最適環境化設計資本決定於圖 4(a) 之 a 點，最適環境化資本存

量為 0
dK  (a 點)、最適環境化程度 0k  ( a′點) 及最適最終處理量 0q̂  ( a′′點)。倘若排放係

數提高至 1β ，則環境化設計資本的邊際產值增加至 1
dKVMP ，則最適環境化資本存量增加

為 1
dK  (b 點)、最適環境化程度高，亦即 k 減少至 1k  ( b′點) 及最適最終處理量減少至 1q̂  

( b′′點)。 

綜上分析可知，以排放量為費基的最終處置費制度，當生產活動的排放係數愈高，

其環境化資本投資所創造的效益愈高，隱含其環境化資本投資水準較高，有利於環境品

質維護。易言之，環境化資本投資，一方面創造較高投資效益 (VMP)，另一方面，降低

污染排放，落實綠色成長 (green growth)。獲得本文結果 4 如下： 

 

 

                                                                                                                                                         
16 式 (3c) 縮減為 ( ) ( )q p p p

p p

q sP kt t v r
K K

δ∂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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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4】以排放量為費基的最終處置費制度，且在排放係數愈高的情況，將呈現較明顯

綠色成長現象。 

 
圖 4  排放係數對環境化設計資本與最終處置量影響 

四、綠色產品偏好之影響 

近年來，綠色消費意識興起，將提高願付價格。因此，本文將討論消費者如果偏好

綠色產品，從而產品環境化設計 (產品綠化程度) 可以提高產品價值 (Bovea and Vidal, 

2004) 之效果。基於此，本文將產品價格內生化 (endogenous)，亦即 ( )P P k= ，且假設

/ 0P k∂ ∂ < ，表示產品環境化程度愈高 (k 愈小)，消費者願付價格提高。考量上述因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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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最適化行為，重寫當期 Hamiltonian 函數如下所示 (下標 t 省略)： 

 
 ˆ ˆ ˆ ˆ( ) ( , ) ( ) ( )c p d p p a a d d p q p p p p a a a aH P q q K K v I v I v I t q t q I K I Kβ λ δ λ δ= − − − − − + − + −  

 ( )d d d dI Kλ δ+ −  

 
環境化資本的最適方程式如下： 

 

 
ˆˆ ˆ( ) ( )

ˆ ˆ
d

d d d
d

tP q kP q t q v r
q q k K

β β δ
∂∂ ∂ ∂

− + − − = +
∂ ∂ ∂ ∂

 (7c) 

 
式  (7c) 左側第一項  ˆ ˆ( ( / )P P q q+ ∂ ∂ ) 為產品環境化的價格紅利，第二項 

( ˆ ˆ( / )d dt t q qβ β+ ∂ ∂ ) 為產品環境化所減少的最終處置成本。比較式 (7c) 與式 (7b) 可以

發現，由於 ˆ ˆ( / ) 0P q q∂ ∂ > ，表示考量產品環境化之價值效果，將提高環境化資本邊際產

值 (式 (7c) 等號左邊)，因此，提高環境化資本存量水準，有利於環境品質提升。其政

策意含表示政府如果透過環境教育提升國民綠色消費之國民認知，提高綠色產品市場價

值，可達到促進綠色生產誘因之目的。此外，政府亦可透過環保標章制度，並搭配政府

綠色採購，直接創造綠色產品市場需求，達到發展綠色生產之目的。 

獲得本文結果 5 如下： 

 
【結果 5】產品環境化程度愈高，如果透過環境教育、環保標章及政府綠色採購制度，會

提高消費者對產品的偏好及創造綠色產品市場需求，將激勵廠商提高環境化資

本投資誘因，有利於環境品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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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短視行為之影響 

重新改寫式 (7c) 如下： 

 

 
ˆˆ ˆ( ) /( + )

ˆ ˆ
d

d d d
d

tP q kP q t q r v
q q k K

β β δ
 ∂∂ ∂ ∂
− + − − = ∂ ∂ ∂ ∂ 

 (7d) 

 
可以看出，折舊率與利率 ( d rδ + ) 即成為環境化設計資本之邊際產值的折線率。在

經濟個體有限理性下，會產生短視現象，亦即會對未來效益給予較高折現率，因此，會

降低環境化設計資本投資的長期效益現值，從而，減少環境化設計資本投資誘因，抑或

投資缺口現象。另外，當經濟個體設定過高的折現率下 (相較於合理折現率)，會出現效

益現值 (式(7d) 左側) 低於投資成本 (式(7d) 右側) 的結果，這也解釋為何有限理性的經

濟個體，會延緩一個具成本效益的投資案 (如果以合理折現率計算) 的矛盾現象。 

由於環境化設計投資效益項目包括，產品環境化的價格紅利 ˆ ˆ( ( / )P P q q+ ∂ ∂ ) 及為產

品環境化所減少的最終處置成本 ( ˆ ˆ( / )d dt t q qβ β+ ∂ ∂ )，因此，在有限理性下，容易出現資

訊不足或能力不夠的問題，這也解釋實務上，為何有限理性經濟個體常以捷思行為，亦

即回收期，進行節能投資決策。式 (7d) 也指出，產品環境化設計成本 (或設備購買前期

成本) ( dv ) 僅有一項，而且是外顯成本，經濟個體容易直接感受，這也說明為何實務上，

有限理性的經濟個體較看重投資的前期成本，而相對輕視營運期間的節能效益 (Jaffe and 

Stavins, 1994; Knobloch and Mercure, 2016)。 

政府可以建立永續性產品等級，提高廠商環境生態設計投資之環境外部效益內部

化，再結合綠色產品宣導，提高消費者願付價格，達到促進廠商產品生態設計投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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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產品環境化設計差別費率驗證 

本文進一步蒐集國內課徵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制度變革，對產品環境化誘因設計的

影響，驗證前文的理論結果。依據我國廢棄物清理法第 16 條規定，「回收清除處理費用」

係指由製造業者按當期營業量，輸入業者按向海關申報進口量，於每期營業稅申報繳納

後 15 日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用，作為資源回收管理基

金，專用於回收、清除、處理資源廢棄物所需之費用。「回收清除處理費」可視為一種

「經濟誘因」的環境保護政策，促使生產者改變生產方式，有利於達成資源回收與環境

保護之成效。環保署公告應回收廢棄物項目共有 13 大類 33 項，從 1998 年開始，回收清

除處理費一直以「重量」或「數量」做為課費費基，產品生產、製造者及進口者依據產

品重量或數量申報及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採齊頭式課費。 

環保署為提高產品的環境化設計誘因，於 2005 年開始推動類似產品生命週期環境化

設計收費制度。首先試辦應回收項目為容器附件 (係指瓶蓋、拉環、標籤、湯匙、叉子、

底座、包膜等) 使用 PVC 材質者，加重課徵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PVC 材質產品因製程

需添加輔助材料「熱安定劑」，而效果好的熱安定劑幾乎都含有重金屬，具有毒性，對

環境不友善，若廢標籤以焚化方式處理，會增加產生戴奧辛之風險，且該材質附件回收

再利用管道亦不足，因此，環保署於 2005 年開始實施容器使用 PVC 附件者加重費率，

盼藉此導引業者以環境友善的材質替代 PVC 材質。環保署自 2005 年 1 月起至 2011 年 6

月期間，逐年調高寶特瓶 (PET) 容器附件使用 PVC 之回收清除處理費率，透過差別費

率政策，逐年擴大費率差額，期透過經濟誘因，引導 PET 容器責任業者避免使用 PVC 材

質附件。由表 1 發現，該期間含對環境不友善的 PVC 附件 PET 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

自 2005 年 16.9 公斤/元，到 2011 年調升至 23.16 公斤/元，使用 PVC 附件的 PET 容器營

業量 (即生產量) 從 2005 年的 31,869,215 公斤，到 2011 年大幅下降至 1,718,657 公斤，

其占整體 PET 容器營業量之比例亦從 2005 年 46.51% 大幅降至 2011 年 2.19%，而不使

用 PVC 附件的 PET 容器營業量大幅上升，顯見環境化設計的差別費率，確實可引導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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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生產對環境友善的產品 (即未含 PVC 附件的 PET 容器) 之行為，降低對環境不友善的

PVC 附件在回收處理過程中對環境的影響。由於該期間的差別費率政策確實引導約 98%

以上的 PET 容器商品生產者不使用 PVC 附件，成功達到產品環境化設計政策效果，因此，

環保署於 2011 年 6 月 30 日停止適用該政策，並以該政策為基礎，自 2011 年 7 月 1 日開

始推動 PET 瓶身易撕線複合式差別費率，鼓勵 PET 容器商品生產者生產瓶身易於脫標回

收且同時不使用 PVC 材質附件之產品，使後端回收處理業者易於將 PET 瓶身標籤脫標，

減少處理廠處理時間，透過多項產品環境化設計差別費率選項供生產者選擇，引導業者

同一種產品有具有更多項環境化設計。 

表 1  2005 至 2011 年 PET 容器商品之營業量申報統計資料 

 
PET 容器附件

未使用 PVC 營

業量(公斤) 

PET 容器附

件使用PVC 
營業量(公斤) 

PET 容器附件

使用PVC 
營業量百分比 

PET 容器附件 
未使用 PVC
費率公斤/元 

PET 容器附件

使用 PVC 費

率公斤/元 

費率差額 
公斤/元 

年度 y1 y2 y3=y2/(y1+y2) x1 x2 x3=x2-x1 
2005 36,651,400 31,869,215 46.51% 13 16.9 3.90 

2006 34,663,814 36,142,626 51.04% 11.58 16.9 5.32 
2007 39,431,873 34,167,822 46.42% 11.58 15.054 3.47 

2008 61,670,815 11,492,628 15.71% 11.58 23.16 11.58 
2009 77,186,835 1,400,776 1.78% 11.58 23.16 11.58 

2010 78,939,629 1,591,638 1.98% 11.58 23.16 11.58 

2011 76,877,045 1,718,657 2.19% 11.58 23.16 11.58 

註：環保署產品回收清除處理費環境化設計差別費率係採階段性推動，第一階段為 2005

年 1 月至 2011 年 6 月推動 PET 容器商品使用與不使用 PVC 材質附件之回收清除處

理費產品環境化設計差別費率，二種費率提供生產者選擇，本研究彙整該期間數據

資料，探討第一階段差別費率之政策效果。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19，2020a，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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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瞭解調高 PET 容器附件使用 PVC 之費率以及差別費率之政策效果，驗證前

文的理論基礎 17，蒐集 2005 年 1 月至 2011 年 6 月間 PET 容器使用與未使用 PVC 材質附

件之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與營業量申報統計數據，並將各項欄位數據進行變數設定，如

表 1 所示，包括 PET 容器附件未使用 PVC 營業量 (y1)、PET 容器附件使用 PVC 營業量 

(y2)、PET 容器附件使用 PVC 營業量百分比 (y3 = y2/(y1 + y2))、PET 容器附件未使用 PVC

費率 (x1)、PET 容器附件使用 PVC 費率 (x2) 及費率差額 (x3 = x2 − x1) 等六個變數。 

一、PET 塑膠容器使用 PVC 附件費率與其營業量的關

係 

為瞭解調高 PET 塑膠容器使用 PVC 材質附件費率之政策效果，本研究實證自變數 

(x2) 與依變數 (y2) 之間的迴歸分析，以瞭解變數之間的關係，確認廠商應繳納的回收清

除處理費率是否影響廠商環境化設計產品的營業量 (生產量)，即 PET 塑膠容器附件使用

PVC 費率 (x2) 對 PET 塑膠容器附件使用 PVC 營業量 (y2) 的關係，結果如表 2 所示。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R2為 0.9241，代表此模型 PET 附件使用 PVC 費率 (x2) 可解釋

92.41% PET 容器附件使用 PVC 營業量 (y2) 之變異情形。T 檢定計算結果，p value 值為

0.0006，小於顯著水準 0.05，故有足夠統計證據顯示費率與營業量顯著相關，且 x2 的迴

歸係數為負值 (−4,248,091.73)，經濟意義指出，提高 PET 容器附件使用 PVC 費率 (x2) (不

友善的環境設計)，PET 容器附件使用 PVC 營業量 (y2) (或採用量) 愈低，如表 2 所示所

示，表示政府對環境不友善設計的產品採取差別費率，的確會降低業者的環境不友善的

行為。 

                                                                                                                                                         
17 本文曾對 PET 瓶身易撕線營業量與環境化差別費率，進行實證分析，惟 PET 瓶身是否

易脫標籤之差別費率僅 0.85 公斤/元 (PET 瓶身易撕線費率為 8.5 公斤/元，瓶身非易脫

標籤費率為 9.35 公斤/元)，因此，檢定結果，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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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y2 與 x2 之迴歸分析結果 

 係數 標準差 t 統計 P-值 R2 觀察值 

截距 102,780,407.6*** 11163182 9.207089 0.000254 0.924118349 7 

x2 −4,248,091.73*** 544394.2 −7.80334 0.000554   

註：***表示 1% 顯著 
 

綜上實證分析結果，顯示 2005 至 2011 年期間，PET 容器附件使用 PVC 費率 (x2)

對 PET 容器使用 PVC 附件的營業量 (y2) 有顯著關係，且迴歸係數為負值，可推論 PET

容器附件使用 PVC 費率值愈高，對其營業量 (或採用量) 有抑制的效果，即表示業者不

只減少使用 PVC 材質附件，亦會改以其他材質附件替代 PVC 材質附件。顯示，產品環

境化設計誘因 (採取差別費率)，的確會抑制環境不友善產品的生產，驗證前文【結果二】

的理論推論。 

二、差別費率差值與 PET 容器附件使用 PVC 百分比的

關係 

為減少業者使用 PVC 容器附件，引導業者改用其他環境友善的容器附件，環保署自

2005 年起，調整過去單一費率的制度，改採差別費率的政策，若容器附件使用對環境不

良影響的 PVC 材質，則逐年加重回收清潔處理費，從 2005 年加重 30%，至 2008 到 2011

年加重 100%，以經濟誘因引導容器業者，在製造標籤時改採其他替代材質。本研究以差

別費率差值 (x3) 對 PET 容器附件使用 PVC 百分比 (y3)，進行實證分析，結果如表 3。 

表3顯示R2為0.9162，代表差別費率差值 (x3) 可解釋91.62% PET容器附件使用PVC

百分比 (y3) 之變異情形。T 檢定計算結果，p value 值為 0.0007，小於顯著水準 0.05，故

有足夠統計證據顯示費率差值與營業量顯著相關，且 x3 的迴歸係數為負值 

(−0.05626579)，經濟意義指出，提高 PET 容器附件使用費率差額 (x3) 愈大，PET 容器

附件使用 PVC 營業量占比 (y3) (或採用量占比) 將愈低，如表 3 所示，同樣驗證，政府

對環境不友善設計的產品採取差別費率，的確會降低業者的環境不友善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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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y3 與 x3 之迴歸分析結果 

 係數 標準差  t 統計 P-值 R2 觀察值 

截距 0.710970263*** 0.06997167  10.16083 0.000158 0.916222502 7 

x3 −0.05626579*** 0.007608913  −7.39472 0.000711   

註：***表示 1% 顯著 

伍、結論與建議 

促進產品環境化設計，是奠立永續性產品的重要基石，亦是降低固體廢棄物環境成

本及提升循環經濟政府績效的最重要策略。本研究以目前固體廢棄物收費制度為基礎，

整合延長生產者責任制度，建立生命週期廢棄物管理模型，分析如何有效促進環境化設

計投資的誘因策略。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將有助相關政策工具 (例如環保標章、廢棄物

回收與管理及綠色政府採購) 的整合與運用。針對上述研究結果，提出相關政策建議與

未來研究方向供政府擬定相關政策與後續研究之參考：(1) 在現行收費制度下，利用環保

標章制度區分產品環境化程度，據此採取差別費率，提高企業產品環境化設計誘因，激

勵企業綠色生產投資；(2) 配合產品環保標章制度，落實政府綠色採購行為，透過綠色產

品需求創造綠色產品生產商機；(3) 加強國民綠色產品認知，以及建立綠色產品購買獎勵

機制，提高綠色產品市場價值，有利於綠色生產行為的開創；(4) 產品生命週期收費制度

有利於企業環境化資本投資，是未來整合性產品政策 (integrated product policy, IPP) 的重

要政策工具之一，然而，生產製程與最終處置污染排放量性質的差異性是未來該制度建

置的問題。 

透過本文的研究，提出對於現行產品環境責任之收費制度的變革，此外，亦提出產

品生命週期收費制度的觀念，並結合環保標章制度與政府綠色採購措施，成為未來政府

執行與發展整合產品政策的重要參考。本研究亦透過國內課徵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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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證資料，驗證本文的理論結果。然而，本文僅探討代表性廠商的行為決策問題，並

沒有探討整體社會的總和問題，這是本研究在應用上須留意之處。由於影響廠商環境化

設計的因素眾多，包括投入成本、產品在市場的接受度、取得或開發技術的困難度，甚

或是新物料之來源取得等等因素。本文除了考量成本與綠色產品偏好之外，至於技術開

發困難度，是與成本因子有關，本文雖然有考量，但是並沒有特別探討，這是本文的限

制之一。新物料之來源取得問題，亦是本文忽略之處，將是後續模型可擴充的方向。排

放交易制度亦是具有潛力的政策工具，納入生命週期交易制度，並與收費制度比較應是

未來可進一步研究的方向。本研究理論模型主體是固體廢棄物，雖然納入溫室氣體 (或

空氣與水污染) 排放的管理策略，由於本文僅探討最終處置差別費率之影響，因此，以

固體廢棄物進行實證分析，並未對溫室氣體 (或空氣與水污染) 排放進行差別費率影響的

學理分析，因此，無法以空氣污染物進行實證分析，亦是本文未來可延伸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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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 Mode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oduct Sustainable Design Incentive 

Strategy for Circular Economy 
Su-Chen Yuan* and Chien-Ming Lee** 

Abstract 

Up to 80% of Product’s environmental impact are determined at design phase, therefore, 

lacking of environmental integrity thinking is the key shortage of current solid waste 

manage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Product Life Cycle Emission Fee Model to describe how 

the integrated product policy of life cycle production to encourage the product sustainable 

design incentive. Besides, we also presents the obstacles of green investment due to the myopic 

behavior. The key finds are as follows: (1) Adopting a discrimination rate for final waste 

disposal that would be more effective in encourag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designing; (2) 

Higher emission allowance price will facilitate firm to produce much green products; (3) 

Higher emission intensive of the final disposal wastes will stimulate more productive 

investment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capital investment, leaving abatement capital 

stock unchanged; (4) Promoting consumer’s preference of green products is the driving force 

to facilitate green production of the firm; (5) Internalizing the external benefit of green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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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 key strategy to overcome the investment myopic behavior for encouraging environmental 

design investment. This study further validates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with domestic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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